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73號

抗  告  人  騰邦投資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葉振富

代  理  人  季佩芃律師

相  對  人  心海企業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謝怡庭

相  對  人  呂文漢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租賃所得債權存在事件，抗告人對於中華

民國112年12月26日臺灣苗栗地方法院112年度補字第1576號裁定

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

本件訴訟標的價額應核定為新臺幣6萬元。

抗告訴訟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抗告意旨略以：伊為相對人呂文漢之債權人，伊前持臺灣桃

園地方法院（下稱桃園地院）93年度促字第30335號確定支

付命令及債權讓與證明書所換發之桃園地院民國99年3月3日

桃院永97司執漢字第90479號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聲請就

呂文漢名下之門牌號碼苗栗縣○○鎮○○○00號建物（下稱

系爭建物）暨其內動產、苗栗縣後龍鎮農會帳戶及郵局帳戶

之存款、對相對人心海企業有限公司（下稱心海公司）之租

賃債權（下稱系爭債權）及薪資債權，在新臺幣（下同）

952,175元本息及違約金範圍內強制執行，經原法院以111年

度司執字第32603號清償債務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

件）受理，並於111年12月26日核發苗院雅111司執良字第

32603號執行命令（下稱系爭執行命令），禁止呂文漢對心

海公司收取系爭債權，心海公司亦不得對呂文漢為清償。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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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公司於112年8月30日聲明異議，否認呂文漢對其有系爭債

權存在，其聲明不實，爰依強制執行法第120條第2項規定，

向原法院起訴請求確認呂文漢對心海公司於系爭執行命令送

達心海公司時，有110、111年之租賃所得債權共6萬元存在

（下稱系爭訴訟）。伊因系爭訴訟勝訴所得之客觀利益應為

系爭債權金額6萬元，原法院以原裁定核定訴訟標的價額為

952,175元，並命伊繳納第一審裁判費10,460元，顯有違

誤。

二、相對人則以：

　㈠心海公司：呂文漢與伊之法定代理人謝怡庭是夫妻。因伊以

系爭建物之門牌號碼登記為公司所在地，而依會計師之建議

簽立一份租賃契約，但伊並未給付租金給呂文漢。

　㈡呂文漢：伊有欠銀行錢，銀行再將其對伊之債權轉讓給抗告

人。因伊與心海公司之法定代理人謝怡庭是夫妻，心海公司

即以系爭建物之門牌號碼登記為公司所在地。

三、按訴訟標的之價額，由法院核定；核定訴訟標的之價額，以

起訴時之交易價額為準；無交易價額者，以原告就訴訟標的

所有之利益為準，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第1項、第2項定有

明文。所謂原告就訴訟標的所有之利益，係指依原告訴之聲

明，就該法律關係，原告可能獲得之利益若干，核定為其訴

訟標的之價額。次按確認法律關係存在之訴，應以請求確認

人就該法律關係所得受之客觀利益，核定訴訟標的價額。而

債權人聲請執行債務人對第三人之金錢債權，第三人於接受

執行法院扣押命令後，提出書狀聲明異議，債權人認第三人

之聲明不實，而依強制執行法第120條第2項規定，起訴請求

確認債務人對第三人之金錢債權存在，核屬「確認之訴」之

性質，自應以執行標的之價值及債權人提起本件確認之訴，

如獲勝訴判決所得利益，據以核定其訴訟標的價額（最高法

院101年度台抗字第103號裁定意旨參照）。

四、經查，抗告人主張其以呂文漢之上開財產（含系爭債權）為

執行標的（下合稱系爭執行標的），聲請原法院民事執行處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頁



（下稱執行法院）在債權額952,175元本息及違約金範圍內

強制執行，經執行法院對心海公司核發系爭扣押命令後，心

海公司於112年8月30日執行程序口頭聲明異議，否認呂文漢

對其有系爭債權存在，抗告人認相對人之異議不實，於112

年9月15日向原法院為系爭訴訟之起訴等情，有民事起訴

狀、呂文漢之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110年度

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

清單、執行法院112年8月31日苗院漢111司執良字第32603號

通知、桃園地院99年3月3日桃院永97司執漢字第90479號債

權憑證、111年9月23日債權讓與證明書、111年10月28日寄

發之○○郵局存證號碼000號存證信函暨其收件回執、呂文

翰之戶籍謄本、心海公司之商工登記公示資料、系爭執行命

令暨其送達證書、民事強制執行聲請狀、112年8月30日執行

筆錄可稽（見原法院卷第11至39頁，本院卷第17頁、第47至

63頁、第67至71頁、第79頁、第135至143頁、第163至165

頁、第171至173頁），並經本院調取系爭執行事件卷宗核閱

無誤。又抗告人於本院陳明：其係依強制執行法第120條第2

項規定提起系爭訴訟，訴之聲明第一項修正為「確認呂文漢

對心海公司，於系爭執行命令送達心海公司時，有6萬元之

租賃所得債權存在」等語（見本院卷第158頁），依前揭說

明，應以起訴時系爭執行標的之價值及抗告人提起系爭訴訟

如獲勝訴判決所得利益，核定系爭訴訟之訴訟標的價額。而

系爭訴訟於112年9月15日起訴時，系爭執行標的價額約為

394,278元（計算式：系爭建物110年課稅現值41,850元＋

110年租賃所得3萬元＋110年薪資所得288,000元＋郵局帳戶

存款34,428元＝394,278元。系爭建物內之動產價值不明，

且苗栗縣後龍鎮農會帳戶存款扣除手續費後不足1,000元，

未予扣押，均不計入其價值），有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

詢清單、110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苗栗縣後

龍鎮農會之第三人陳報扣押金額或聲明異議狀、執行法院

112年8月9日苗院雅111司執良字第28090號函可稽（見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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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141至143頁、第147至149頁），並未低於系爭債權本金

6萬元。準此，本件應以抗告人就系爭訴訟如獲勝訴判決，

而得依強制執行結果獲清償6萬元之利益，即系爭債權本金6

萬元為準，核定其訴訟標的價額為6萬元。

五、從而，系爭訴訟之訴訟標的價額應核定為6萬元。原法院以

抗告人於系爭執行事件主張之債權額核算為952,175元，尚

有未合，抗告人求予廢棄，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將原裁定關

於核定訴訟標的價額部分廢棄，並核定訴訟標的價額如主文

第2項所示。又依112年11月29日新修正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

1第4項規定，關於原法院命補繳裁判費部分之裁定，並受抗

告法院之裁判。是原裁定關於核定訴訟標的價額部分既經廢

棄，補繳裁判費部分，亦無可維持，應一併廢棄，並應由原

法院另為適法處理，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有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1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黃綵君 

　　　　　　　　　　　　　　          法　官  高士傑

　　　　　　　　　　　　　　　        法　官  陳宗賢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金珍華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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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73號
抗  告  人  騰邦投資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葉振富
代  理  人  季佩芃律師
相  對  人  心海企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謝怡庭
相  對  人  呂文漢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租賃所得債權存在事件，抗告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2月26日臺灣苗栗地方法院112年度補字第1576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
本件訴訟標的價額應核定為新臺幣6萬元。
抗告訴訟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抗告意旨略以：伊為相對人呂文漢之債權人，伊前持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下稱桃園地院）93年度促字第30335號確定支付命令及債權讓與證明書所換發之桃園地院民國99年3月3日桃院永97司執漢字第90479號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聲請就呂文漢名下之門牌號碼苗栗縣○○鎮○○○00號建物（下稱系爭建物）暨其內動產、苗栗縣後龍鎮農會帳戶及郵局帳戶之存款、對相對人心海企業有限公司（下稱心海公司）之租賃債權（下稱系爭債權）及薪資債權，在新臺幣（下同）952,175元本息及違約金範圍內強制執行，經原法院以111年度司執字第32603號清償債務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並於111年12月26日核發苗院雅111司執良字第32603號執行命令（下稱系爭執行命令），禁止呂文漢對心海公司收取系爭債權，心海公司亦不得對呂文漢為清償。心海公司於112年8月30日聲明異議，否認呂文漢對其有系爭債權存在，其聲明不實，爰依強制執行法第120條第2項規定，向原法院起訴請求確認呂文漢對心海公司於系爭執行命令送達心海公司時，有110、111年之租賃所得債權共6萬元存在（下稱系爭訴訟）。伊因系爭訴訟勝訴所得之客觀利益應為系爭債權金額6萬元，原法院以原裁定核定訴訟標的價額為952,175元，並命伊繳納第一審裁判費10,460元，顯有違誤。
二、相對人則以：
　㈠心海公司：呂文漢與伊之法定代理人謝怡庭是夫妻。因伊以系爭建物之門牌號碼登記為公司所在地，而依會計師之建議簽立一份租賃契約，但伊並未給付租金給呂文漢。
　㈡呂文漢：伊有欠銀行錢，銀行再將其對伊之債權轉讓給抗告人。因伊與心海公司之法定代理人謝怡庭是夫妻，心海公司即以系爭建物之門牌號碼登記為公司所在地。
三、按訴訟標的之價額，由法院核定；核定訴訟標的之價額，以起訴時之交易價額為準；無交易價額者，以原告就訴訟標的所有之利益為準，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所謂原告就訴訟標的所有之利益，係指依原告訴之聲明，就該法律關係，原告可能獲得之利益若干，核定為其訴訟標的之價額。次按確認法律關係存在之訴，應以請求確認人就該法律關係所得受之客觀利益，核定訴訟標的價額。而債權人聲請執行債務人對第三人之金錢債權，第三人於接受執行法院扣押命令後，提出書狀聲明異議，債權人認第三人之聲明不實，而依強制執行法第120條第2項規定，起訴請求確認債務人對第三人之金錢債權存在，核屬「確認之訴」之性質，自應以執行標的之價值及債權人提起本件確認之訴，如獲勝訴判決所得利益，據以核定其訴訟標的價額（最高法院101年度台抗字第103號裁定意旨參照）。
四、經查，抗告人主張其以呂文漢之上開財產（含系爭債權）為執行標的（下合稱系爭執行標的），聲請原法院民事執行處（下稱執行法院）在債權額952,175元本息及違約金範圍內強制執行，經執行法院對心海公司核發系爭扣押命令後，心海公司於112年8月30日執行程序口頭聲明異議，否認呂文漢對其有系爭債權存在，抗告人認相對人之異議不實，於112年9月15日向原法院為系爭訴訟之起訴等情，有民事起訴狀、呂文漢之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110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執行法院112年8月31日苗院漢111司執良字第32603號通知、桃園地院99年3月3日桃院永97司執漢字第90479號債權憑證、111年9月23日債權讓與證明書、111年10月28日寄發之○○郵局存證號碼000號存證信函暨其收件回執、呂文翰之戶籍謄本、心海公司之商工登記公示資料、系爭執行命令暨其送達證書、民事強制執行聲請狀、112年8月30日執行筆錄可稽（見原法院卷第11至39頁，本院卷第17頁、第47至63頁、第67至71頁、第79頁、第135至143頁、第163至165頁、第171至173頁），並經本院調取系爭執行事件卷宗核閱無誤。又抗告人於本院陳明：其係依強制執行法第120條第2項規定提起系爭訴訟，訴之聲明第一項修正為「確認呂文漢對心海公司，於系爭執行命令送達心海公司時，有6萬元之租賃所得債權存在」等語（見本院卷第158頁），依前揭說明，應以起訴時系爭執行標的之價值及抗告人提起系爭訴訟如獲勝訴判決所得利益，核定系爭訴訟之訴訟標的價額。而系爭訴訟於112年9月15日起訴時，系爭執行標的價額約為394,278元（計算式：系爭建物110年課稅現值41,850元＋110年租賃所得3萬元＋110年薪資所得288,000元＋郵局帳戶存款34,428元＝394,278元。系爭建物內之動產價值不明，且苗栗縣後龍鎮農會帳戶存款扣除手續費後不足1,000元，未予扣押，均不計入其價值），有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110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苗栗縣後龍鎮農會之第三人陳報扣押金額或聲明異議狀、執行法院112年8月9日苗院雅111司執良字第28090號函可稽（見本院卷第141至143頁、第147至149頁），並未低於系爭債權本金6萬元。準此，本件應以抗告人就系爭訴訟如獲勝訴判決，而得依強制執行結果獲清償6萬元之利益，即系爭債權本金6萬元為準，核定其訴訟標的價額為6萬元。
五、從而，系爭訴訟之訴訟標的價額應核定為6萬元。原法院以抗告人於系爭執行事件主張之債權額核算為952,175元，尚有未合，抗告人求予廢棄，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將原裁定關於核定訴訟標的價額部分廢棄，並核定訴訟標的價額如主文第2項所示。又依112年11月29日新修正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第4項規定，關於原法院命補繳裁判費部分之裁定，並受抗告法院之裁判。是原裁定關於核定訴訟標的價額部分既經廢棄，補繳裁判費部分，亦無可維持，應一併廢棄，並應由原法院另為適法處理，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有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1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黃綵君 
　　　　　　　　　　　　　　          法　官  高士傑
　　　　　　　　　　　　　　　        法　官  陳宗賢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金珍華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1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73號
抗  告  人  騰邦投資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葉振富
代  理  人  季佩芃律師
相  對  人  心海企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謝怡庭
相  對  人  呂文漢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租賃所得債權存在事件，抗告人對於中華
民國112年12月26日臺灣苗栗地方法院112年度補字第1576號裁定
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
本件訴訟標的價額應核定為新臺幣6萬元。
抗告訴訟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抗告意旨略以：伊為相對人呂文漢之債權人，伊前持臺灣桃
    園地方法院（下稱桃園地院）93年度促字第30335號確定支
    付命令及債權讓與證明書所換發之桃園地院民國99年3月3日
    桃院永97司執漢字第90479號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聲請就
    呂文漢名下之門牌號碼苗栗縣○○鎮○○○00號建物（下稱系爭
    建物）暨其內動產、苗栗縣後龍鎮農會帳戶及郵局帳戶之存
    款、對相對人心海企業有限公司（下稱心海公司）之租賃債
    權（下稱系爭債權）及薪資債權，在新臺幣（下同）952,17
    5元本息及違約金範圍內強制執行，經原法院以111年度司執
    字第32603號清償債務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
    ，並於111年12月26日核發苗院雅111司執良字第32603號執
    行命令（下稱系爭執行命令），禁止呂文漢對心海公司收取
    系爭債權，心海公司亦不得對呂文漢為清償。心海公司於11
    2年8月30日聲明異議，否認呂文漢對其有系爭債權存在，其
    聲明不實，爰依強制執行法第120條第2項規定，向原法院起
    訴請求確認呂文漢對心海公司於系爭執行命令送達心海公司
    時，有110、111年之租賃所得債權共6萬元存在（下稱系爭
    訴訟）。伊因系爭訴訟勝訴所得之客觀利益應為系爭債權金
    額6萬元，原法院以原裁定核定訴訟標的價額為952,175元，
    並命伊繳納第一審裁判費10,460元，顯有違誤。
二、相對人則以：
　㈠心海公司：呂文漢與伊之法定代理人謝怡庭是夫妻。因伊以
    系爭建物之門牌號碼登記為公司所在地，而依會計師之建議
    簽立一份租賃契約，但伊並未給付租金給呂文漢。
　㈡呂文漢：伊有欠銀行錢，銀行再將其對伊之債權轉讓給抗告
    人。因伊與心海公司之法定代理人謝怡庭是夫妻，心海公司
    即以系爭建物之門牌號碼登記為公司所在地。
三、按訴訟標的之價額，由法院核定；核定訴訟標的之價額，以
    起訴時之交易價額為準；無交易價額者，以原告就訴訟標的
    所有之利益為準，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第1項、第2項定有
    明文。所謂原告就訴訟標的所有之利益，係指依原告訴之聲
    明，就該法律關係，原告可能獲得之利益若干，核定為其訴
    訟標的之價額。次按確認法律關係存在之訴，應以請求確認
    人就該法律關係所得受之客觀利益，核定訴訟標的價額。而
    債權人聲請執行債務人對第三人之金錢債權，第三人於接受
    執行法院扣押命令後，提出書狀聲明異議，債權人認第三人
    之聲明不實，而依強制執行法第120條第2項規定，起訴請求
    確認債務人對第三人之金錢債權存在，核屬「確認之訴」之
    性質，自應以執行標的之價值及債權人提起本件確認之訴，
    如獲勝訴判決所得利益，據以核定其訴訟標的價額（最高法
    院101年度台抗字第103號裁定意旨參照）。
四、經查，抗告人主張其以呂文漢之上開財產（含系爭債權）為
    執行標的（下合稱系爭執行標的），聲請原法院民事執行處
    （下稱執行法院）在債權額952,175元本息及違約金範圍內
    強制執行，經執行法院對心海公司核發系爭扣押命令後，心
    海公司於112年8月30日執行程序口頭聲明異議，否認呂文漢
    對其有系爭債權存在，抗告人認相對人之異議不實，於112
    年9月15日向原法院為系爭訴訟之起訴等情，有民事起訴狀
    、呂文漢之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110年度綜
    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
    單、執行法院112年8月31日苗院漢111司執良字第32603號通
    知、桃園地院99年3月3日桃院永97司執漢字第90479號債權
    憑證、111年9月23日債權讓與證明書、111年10月28日寄發
    之○○郵局存證號碼000號存證信函暨其收件回執、呂文翰之
    戶籍謄本、心海公司之商工登記公示資料、系爭執行命令暨
    其送達證書、民事強制執行聲請狀、112年8月30日執行筆錄
    可稽（見原法院卷第11至39頁，本院卷第17頁、第47至63頁
    、第67至71頁、第79頁、第135至143頁、第163至165頁、第
    171至173頁），並經本院調取系爭執行事件卷宗核閱無誤。
    又抗告人於本院陳明：其係依強制執行法第120條第2項規定
    提起系爭訴訟，訴之聲明第一項修正為「確認呂文漢對心海
    公司，於系爭執行命令送達心海公司時，有6萬元之租賃所
    得債權存在」等語（見本院卷第158頁），依前揭說明，應
    以起訴時系爭執行標的之價值及抗告人提起系爭訴訟如獲勝
    訴判決所得利益，核定系爭訴訟之訴訟標的價額。而系爭訴
    訟於112年9月15日起訴時，系爭執行標的價額約為394,278
    元（計算式：系爭建物110年課稅現值41,850元＋110年租賃
    所得3萬元＋110年薪資所得288,000元＋郵局帳戶存款34,428
    元＝394,278元。系爭建物內之動產價值不明，且苗栗縣後龍
    鎮農會帳戶存款扣除手續費後不足1,000元，未予扣押，均
    不計入其價值），有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110
    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苗栗縣後龍鎮農會之第
    三人陳報扣押金額或聲明異議狀、執行法院112年8月9日苗
    院雅111司執良字第28090號函可稽（見本院卷第141至143頁
    、第147至149頁），並未低於系爭債權本金6萬元。準此，
    本件應以抗告人就系爭訴訟如獲勝訴判決，而得依強制執行
    結果獲清償6萬元之利益，即系爭債權本金6萬元為準，核定
    其訴訟標的價額為6萬元。
五、從而，系爭訴訟之訴訟標的價額應核定為6萬元。原法院以
    抗告人於系爭執行事件主張之債權額核算為952,175元，尚
    有未合，抗告人求予廢棄，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將原裁定關
    於核定訴訟標的價額部分廢棄，並核定訴訟標的價額如主文
    第2項所示。又依112年11月29日新修正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
    1第4項規定，關於原法院命補繳裁判費部分之裁定，並受抗
    告法院之裁判。是原裁定關於核定訴訟標的價額部分既經廢
    棄，補繳裁判費部分，亦無可維持，應一併廢棄，並應由原
    法院另為適法處理，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有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1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黃綵君 
　　　　　　　　　　　　　　          法　官  高士傑
　　　　　　　　　　　　　　　        法　官  陳宗賢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金珍華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1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73號
抗  告  人  騰邦投資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葉振富
代  理  人  季佩芃律師
相  對  人  心海企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謝怡庭
相  對  人  呂文漢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租賃所得債權存在事件，抗告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2月26日臺灣苗栗地方法院112年度補字第1576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
本件訴訟標的價額應核定為新臺幣6萬元。
抗告訴訟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抗告意旨略以：伊為相對人呂文漢之債權人，伊前持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下稱桃園地院）93年度促字第30335號確定支付命令及債權讓與證明書所換發之桃園地院民國99年3月3日桃院永97司執漢字第90479號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聲請就呂文漢名下之門牌號碼苗栗縣○○鎮○○○00號建物（下稱系爭建物）暨其內動產、苗栗縣後龍鎮農會帳戶及郵局帳戶之存款、對相對人心海企業有限公司（下稱心海公司）之租賃債權（下稱系爭債權）及薪資債權，在新臺幣（下同）952,175元本息及違約金範圍內強制執行，經原法院以111年度司執字第32603號清償債務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並於111年12月26日核發苗院雅111司執良字第32603號執行命令（下稱系爭執行命令），禁止呂文漢對心海公司收取系爭債權，心海公司亦不得對呂文漢為清償。心海公司於112年8月30日聲明異議，否認呂文漢對其有系爭債權存在，其聲明不實，爰依強制執行法第120條第2項規定，向原法院起訴請求確認呂文漢對心海公司於系爭執行命令送達心海公司時，有110、111年之租賃所得債權共6萬元存在（下稱系爭訴訟）。伊因系爭訴訟勝訴所得之客觀利益應為系爭債權金額6萬元，原法院以原裁定核定訴訟標的價額為952,175元，並命伊繳納第一審裁判費10,460元，顯有違誤。
二、相對人則以：
　㈠心海公司：呂文漢與伊之法定代理人謝怡庭是夫妻。因伊以系爭建物之門牌號碼登記為公司所在地，而依會計師之建議簽立一份租賃契約，但伊並未給付租金給呂文漢。
　㈡呂文漢：伊有欠銀行錢，銀行再將其對伊之債權轉讓給抗告人。因伊與心海公司之法定代理人謝怡庭是夫妻，心海公司即以系爭建物之門牌號碼登記為公司所在地。
三、按訴訟標的之價額，由法院核定；核定訴訟標的之價額，以起訴時之交易價額為準；無交易價額者，以原告就訴訟標的所有之利益為準，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所謂原告就訴訟標的所有之利益，係指依原告訴之聲明，就該法律關係，原告可能獲得之利益若干，核定為其訴訟標的之價額。次按確認法律關係存在之訴，應以請求確認人就該法律關係所得受之客觀利益，核定訴訟標的價額。而債權人聲請執行債務人對第三人之金錢債權，第三人於接受執行法院扣押命令後，提出書狀聲明異議，債權人認第三人之聲明不實，而依強制執行法第120條第2項規定，起訴請求確認債務人對第三人之金錢債權存在，核屬「確認之訴」之性質，自應以執行標的之價值及債權人提起本件確認之訴，如獲勝訴判決所得利益，據以核定其訴訟標的價額（最高法院101年度台抗字第103號裁定意旨參照）。
四、經查，抗告人主張其以呂文漢之上開財產（含系爭債權）為執行標的（下合稱系爭執行標的），聲請原法院民事執行處（下稱執行法院）在債權額952,175元本息及違約金範圍內強制執行，經執行法院對心海公司核發系爭扣押命令後，心海公司於112年8月30日執行程序口頭聲明異議，否認呂文漢對其有系爭債權存在，抗告人認相對人之異議不實，於112年9月15日向原法院為系爭訴訟之起訴等情，有民事起訴狀、呂文漢之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110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執行法院112年8月31日苗院漢111司執良字第32603號通知、桃園地院99年3月3日桃院永97司執漢字第90479號債權憑證、111年9月23日債權讓與證明書、111年10月28日寄發之○○郵局存證號碼000號存證信函暨其收件回執、呂文翰之戶籍謄本、心海公司之商工登記公示資料、系爭執行命令暨其送達證書、民事強制執行聲請狀、112年8月30日執行筆錄可稽（見原法院卷第11至39頁，本院卷第17頁、第47至63頁、第67至71頁、第79頁、第135至143頁、第163至165頁、第171至173頁），並經本院調取系爭執行事件卷宗核閱無誤。又抗告人於本院陳明：其係依強制執行法第120條第2項規定提起系爭訴訟，訴之聲明第一項修正為「確認呂文漢對心海公司，於系爭執行命令送達心海公司時，有6萬元之租賃所得債權存在」等語（見本院卷第158頁），依前揭說明，應以起訴時系爭執行標的之價值及抗告人提起系爭訴訟如獲勝訴判決所得利益，核定系爭訴訟之訴訟標的價額。而系爭訴訟於112年9月15日起訴時，系爭執行標的價額約為394,278元（計算式：系爭建物110年課稅現值41,850元＋110年租賃所得3萬元＋110年薪資所得288,000元＋郵局帳戶存款34,428元＝394,278元。系爭建物內之動產價值不明，且苗栗縣後龍鎮農會帳戶存款扣除手續費後不足1,000元，未予扣押，均不計入其價值），有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110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苗栗縣後龍鎮農會之第三人陳報扣押金額或聲明異議狀、執行法院112年8月9日苗院雅111司執良字第28090號函可稽（見本院卷第141至143頁、第147至149頁），並未低於系爭債權本金6萬元。準此，本件應以抗告人就系爭訴訟如獲勝訴判決，而得依強制執行結果獲清償6萬元之利益，即系爭債權本金6萬元為準，核定其訴訟標的價額為6萬元。
五、從而，系爭訴訟之訴訟標的價額應核定為6萬元。原法院以抗告人於系爭執行事件主張之債權額核算為952,175元，尚有未合，抗告人求予廢棄，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將原裁定關於核定訴訟標的價額部分廢棄，並核定訴訟標的價額如主文第2項所示。又依112年11月29日新修正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第4項規定，關於原法院命補繳裁判費部分之裁定，並受抗告法院之裁判。是原裁定關於核定訴訟標的價額部分既經廢棄，補繳裁判費部分，亦無可維持，應一併廢棄，並應由原法院另為適法處理，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有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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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黃綵君 
　　　　　　　　　　　　　　          法　官  高士傑
　　　　　　　　　　　　　　　        法　官  陳宗賢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金珍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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